 附件1:
岳阳县救助申请家庭诚信承诺书

为申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现就有关事项作出如下承诺：
1、 本人具备完全独立民事行为能力。受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以及法定赡（扶）抚养义务人的委托，代表他们所做的各项承诺均合法有效，自愿承担承诺事项的相应法律后果。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以及法定赡（扶）抚养义务人的授权委托签名均为当事人签署，无委托代签现象，如有代签或有异议，由本人承担相关法律责任。
2、 本人已认真阅读并理解《岳阳市救助申请家庭须知》，认真听取了工作人员对有关申请审批程序、救助申请条件的讲解，并已告知家庭相关当事人。
3、 本人庄严承诺：我们家庭所提供的所有申请材料真实有效，所填报的家庭收入和财产状况真实、完整，如有虚假或隐瞒，自愿接受管理审批机关按照有关规定给予的处罚，退缴已享受的相关社会救助款物，并在两年内自愿放弃重新申请各项救助的权利。
4、 按照相关规定主动将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和法定赡（扶）抚养义务人中与低保经办人员、基层干部或公职人员有近亲属关系的情况进行登记备案，如发现有未备案的，愿接受管理审批机关的处置。
5、 当家庭人口或家庭经济状况发生变化时，及时向村(居)委会或乡镇人民政府(街道办事处)如实报告变动情况，自愿接受、配合相关部门重新调查核实。经举报或动态核查发现家庭人口或家庭经济状况发生变化，属于本人家庭不及时报告的原因，自愿接受管理审批机关的处理。
6、 同意管理审批机关按有关规定进行民主评议,配合管理审批机关进行审核调查，接受管理。
7、 本人及家庭成员应树立劳动光荣、自食其力的观念。在享受救助期内，家庭成员中达到法定就业年龄且有劳动能力的，积极主动参加劳动，克服对救助的依赖思想，依靠劳动摆脱贫困。
8、 本《承诺书》自签字之日起有效。
9、 本《承诺书》由管理审批机关存档。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户主签名、按手印：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






附件2 :        
岳阳县救助申请家庭经济状况
核对授权委托书

为申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有利于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机构（以下简称核对机构）对我们家庭的经济状况进行核对，现就有关事项作出如下授权委托：
一、本人具备完全独立民事行为能力，就家庭收入和财产信息核对依法进行授权委托。
二、本人及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、法定赡（扶）抚养义务人，已认真阅读并理解《岳阳市救助申请家庭须知》以及本《授权委托书》全文，所做授权委托均出自自愿，合法有效。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及法定赡（扶）抚养义务人的委托签名均为当事人签署，无委托代签现象，如有代签或有异议，由户主承担相关法律责任。
三、授权委托核对机构对本人及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、法定赡（扶）抚养义务人的收入、财产信息进行核查。包括入户调查，授权委托核对机构与民政、公安、人社、房地产、住建、住房公积金、银行、证券、保险、税务、工商、教育、残联等相关部门进行有关收入、财产信息的核对，获取本人及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、法定赡（扶）抚养义务人的有关收入、财产信息。
四、在动态管理工作中，根据管理审批机关工作的需要，授权委托核对机构进行相应的有关家庭收入、财产信息调查、核对。
五、授权委托管理审批机关进行书面、媒体和网络公示。公示内容包括本人及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、法定赡（扶）抚养义务人的姓名、家庭住址以及享受社会救助的相关信息等.
六、本《授权委托书》一式三份，一份随申报资料存档，一份作为县级核对机构进行经济状况核对部门查询的依据，一份作为市级核对机构进行经济状况核对部门查询的依据。 
七、本《授权委托书》自签字之日起有效。
救助申请家庭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、法定赡（抚）养义务人授权委托签名、按手印：（无民事行为能力的家庭成员可由户主代签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户主：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年     月   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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